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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备案指南

一、申报范围

聚焦科技创新需求，主要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，投资主体多元化、管理制度现代化、运行模式市场化、用人机制灵活的企业、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独立法人机构。

二、备案条件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具有企业、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地、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均在新乡市，且注册后运营1年以上（2024年10月31日之前注册成立）。

2.投资主体多元化，实行投管分离，独立核算。

3.业务发展方向明确。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，科技成果转化、创业与孵化育成方面有鲜明特色。

4.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。成立当年组建单位能够给予研发经费保障，以后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不低于年收入总额的15%。

5.具有一定的研发基础条件。具备开展研发、试验、服务等必需的仪器、设备和固定场地，办公和科研场所不少于200平方米；拥有必要的测试、分析手段和工艺设备，且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300万元。

6.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。研发人员不少于8人，占职工总人数比例达到25%以上。研发团队有新产品的销售合同或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等技术合同收入，有长期为申报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团队。

7.具有新颖的体制机制。具有区别于传统科研机构的新型科研管理体制、市场化的人员激励机制、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和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，集聚国内外科技资源，在创新创业和孵化育成方面工作积极有效。

8.主要从事生产制造、教学培训、园区管理等活动，以及单纯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单位原则上不予受理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申请单位应填写《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备案登记申请表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申请材料按照《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备案登记申请表》、附件材料顺序装订成册，书籍式装订，在书脊上需注明“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 单位名称 所属县区 2025年”），一式四份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送邮箱。

附表：1.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备案登记申请表

2.2025年新乡市新型研发机构申请备案汇总表

